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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南方集团”)正在筹划与本公司有关的重大事项，

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已于 2016 年 3 月 3 日起停牌。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

商，上述事项涉及公司控股权的变更及对公司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为保证公平

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本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经公司申请，本公

司股票自 2016 年 3 月 10 日起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停牌期间，本公司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2016 年 4 月 9 日，本公司披露了重大

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并预计复牌时间不晚于 2016 年 5 月 10 日。 

一、重组框架介绍 

2016 年 4月 13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南方集团通知，南方集团通过外部专

家对公开征集截止日前递交材料并支付了缔约保证金的意向受让方进行了评审，

在综合考虑后续重组方案、企业规模、履约能力、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规划等各

种因素的基础上，按照竞价原则，最终确定拟受让方为龙光基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龙光基业”）。 

本次重组框架方案如下：龙光基业以 18.2 亿元人民币协议受让南方集团所

持有中国嘉陵全部股份，南方集团以评估值为基准置出中国嘉陵体内所有资产、

负债、人员、业务等；同时，中国嘉陵通过发行股份购买龙光基业控股的高速公

路、商业地产等资产。本次中国嘉陵存量资产置出、南方集团向龙光基业转让其

所持全部中国嘉陵股票和龙光基业资产置入中国嘉陵互为前提、同步实施。 

1、中国嘉陵置出资产 

① 交易对方 

本次置出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公司控股股东南方集团。 



② 交易方式 

南方集团拟通过现金交易的方式进行，具体交易方式需与龙光基业协商后最

终确定。 

③ 标的资产情况 

本次重组拟置出的标的资产为公司现有全部业务、资产及负债。 

2、龙光基业向中国嘉陵置入资产 

① 交易对方 

公司名称：龙光基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耀林  

注册资本：10亿元 

办公地址：汕头市珠池路 23号光明大厦 8楼  

龙光基业是一家“以高速公路投资运营为核心，建筑工程施工与商业地产开

发为支撑”的大型民营企业，主要经营范围为项目投资、受托资产管理、高速公

司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房地产经营等。 

② 交易方式 

中国嘉陵通过发行股份购买龙光基业控股的高速公路、商业地产等资产，同

时可能涉及向龙光基业及无关联第三方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具体交易方式需

与龙光基业协商后最终确定。 

③ 标的资产情况 

本次重组拟置入资产为龙光基业控股的高速公路（包括泸贵高速、广贺高速、

贵梧高速、成都二绕）、商业地产（主要包括广西南宁龙光国际项目及广西南宁

龙光世纪项目）及其他住宅地产等资产，最终置入资产范围需与龙光基业进一步

协商后确定。 

3、南方集团向龙光基业转让其所持全部中国嘉陵股份 

龙光基业以 18.2 亿元人民币协议受让南方集团所持有中国嘉陵全部股份。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进展情况 

1、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所作的工作 

公司及聘请的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

构和龙光基业正在对本次重组方案进行沟通、论证，相关中介机构正在对相关标



的资产的主营业务、行业情况、公司治理、财务状况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

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正在对相关标的资产进行审计、评估。 

2、已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于 2016 年 3月 3日发布了《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关于

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013），披露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于 2016 年 3月 10 日发布了《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015），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3 月 10日起

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于 2016年 3月 23日发布了《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集团）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16-018），公司控股股东南方集团拟通过公开征集方式协议转让所持公

司全部股份；于 2016 年 4月 9日发布了《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029），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4月 11 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停牌期间，公司每五

个交易日发布了《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3、需要在披露重组预案前取得的审批和核准情况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在披露重组预案前，需要取得国防科工局的审查

通过意见。 

三、无法按期复牌的具体原因说明 

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尚须南方集团与拟受让方龙光基业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

份转让协议》，并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后方可组织实施。

同时，根据南方集团和龙光基业达成的初步意向，本次中国嘉陵存量资产置出、

南方集团向龙光基业转让其所持全部中国嘉陵股票和龙光基业资产置入中国嘉

陵互为前提、同步实施，相关各方还在商谈重组方案的核心条款。因此，能否签

署协议并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顺利进行，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造成公司股

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因此申请延期复牌。  

四、申请继续停牌时间 

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的要



求，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5月 10日起继续停牌，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

月。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

产重组预案或方案，及时公告并复牌。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

组预案或方案，公司将根据项目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复

牌。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二Ｏ一六年五月九日 

 


